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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叶开

泰国药）； 

公司本次为叶开泰国药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0,000万元，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40,600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叶开泰国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公司主要的生产基地。近几年，为持续提升叶开泰国药的生产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陆续启

动了原辅包料仓库、综合制剂大楼、提取二期等多个智能制造建设项目，其中中药制剂综合

大楼智能化设备更新升级项目原计划以叶开泰国药自有资金进行投入建设，考虑到其目前持

续开展的生产线新建和改造项目较多，叶开泰国药拟采取向银行筹集资金等方式进行投资建

设。为支持叶开泰国药新生产线的建设和未来发展，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的融资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简介 

担保人：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抵押情况：无 



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授信额度及用途：叶开泰国药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授信敞口额

度10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额度用于中药制剂综合大楼智能化设备更新升级项目，

综合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用于叶开泰国

药日常经营周转所需，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担保情况：公司为叶开泰国药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授信敞口额

度 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协议的签署情况：公司将在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等相关协议。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 12月 17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

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将为全资子公司叶开泰国药在中信银行武汉分

行申请的授信敞口额度 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本次对叶开泰国药提供的

担保额度为 100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770.61

万元的 4.4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情况 

企业名称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布忠江 

注册资本 19,263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 4月 17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421300747673289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企业地址 湖北省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69,959.70 66,204.13 



净资产/万元 39,491.52 42,480.57 

资产负债率 43.49% 35.83% 

科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76,809.30 53,315.32 

净利润/万元 5,359.21 2,989.05 

 

三、本次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为叶开泰国药（主合同债务人）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乙

方）申请的授信敞口额度 1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具体如下： 

1、最高额保证。最高额保证是指甲方就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享有的在一定期间内

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当发生

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时，乙方有权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要求甲

方承担保证责任 

2、主合同。在本合同相关条款约定的期限内，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

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 

3、保证担保的债权。 

（1）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约定期限内

（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

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2）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

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

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本金”指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债权本金，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务人应偿还的本外币借款本金、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金额、信用证开证金额、

保函金额等。 

4、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

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证

人应履行保证责任的其他情形，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叶开泰国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

能力，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支持子公司发展，满足子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一直以

来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未发生逾期担保或担保到期需要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叶开泰国药拟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主要用于银行承兑汇票的

开具和其他运营所需资金补充，有利于增强公司融资能力，缓解流动资金的需求压力，

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40,600 万元（不

含本次），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770.61万元的 18.06%，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145 万元。除上述担

保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没有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担保到期需要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公司将依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加强财务监管，及时发现和规避风险，确保债务到期偿

还。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